
ICS 03.080.01
A 12

T/ZJOSH 00001—XXXX
代替 T/ZJOSH 00001—2020

20XX-XX-XX发布 20XX-XX-XX实施

浙江省安全健康防护用品行业协会  发布

劳动防护用品经营服务规范

Specific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of labor protection articles

（评审稿）

团   体   标   准

仅
供
评
审



T/ZJOSH 00001—20XX

I

目  次

前言..................................................................................II

引言..................................................................................Ⅲ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与定义..........................................................................1

4　基本要求............................................................................1

5　采购................................................................................1

6　储运................................................................................2

7　销售................................................................................3

8　质量追溯............................................................................3

9  服务................................................................................3

附录 A（资料性）经营单位评价指标 .... ................................................ 4

参考文献...............................................................................7

仅
供
评
审



T/ZJOSH 00001—20XX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起草。

本文件代替 T/ZJOSH 00001—2020《劳动防护用品经营服务规范》，与 T/ZJOSH 00001—2020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基本要求的内容（见第 4章）

b) 增加附录 A（规范性资料）的内容

c) 增加了提供产品报告的检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要求（见 5.2.1）

d) 增加了培训证书组织发放部门的要求（原 7.2.3）

e) 增加了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认证的要求（见 7.3）

f) 增加了对宣传贯彻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为用人单位提供合适解决方案，助力用人单位提升

个体防护装备安全管理能力的要求（见第 9章内容）

本文件由浙江省安全健康防护用品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由浙江省安全健康防护用品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浙江省安全健康防护用品行业协会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

责任。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0年首次发布为T/ZJOSH 00001—2020；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仅
供
评
审



T/ZJOSH 00001—20XX

III

引    言

劳动防护用品（个体防护装备）作为一种在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领域广泛应用，防止或减职业危

害的一种特殊商品，与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密切相连，和劳动者保障和权益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规章制度和标准等都对劳动防护用品的采购、配备、使用和管理等有者明确的要求。

当前，不断发展的经销模式和遍地开花的经销网络，极大地方便了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购买需

求，但由于劳动防护用品品类多，品种复杂，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购买时不容易鉴别质量的优劣，许

多经营者对劳动防护用品的政策和配备使用管理知识相当缺乏，缺乏为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配备使用

符合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的服务能力。

劳动防护用品经营企业在满足用人单位，特别是广大的中小微企业配备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方面发

挥者关键作用。 

为规范劳动防护用品经营服务活动，提升经营企业为用人单位个体防护装备安全管理服务的能力，

为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采购、配备和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提供便利，浙江省

安全健康防护用品行业协会积极开展行业自律工作，对符合要求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经营单位条件的

会员单位颁发“浙江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经营单位”证书、铜牌和专用章。

为规范做好浙江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经营单位的评价工作，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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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防护用品经营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劳动防护用品经营服务中的采购、储运、销售、质量溯源和服务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浙江省安全健康防护用品行业协会会员单位，浙江省境内的劳动防护用品经营企业和

外省市在浙江省销售劳动防护用品的企业也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9800.1—202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 总则

GB/T 12903 个体防护装备术语

AQ 6111—2023 个体防护装备安全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劳动防护用品 labor protection articles

由用人单位为劳动者配备的，使其在劳动中免遭或者减轻事故伤害及职业病危害的个体防护装备。

3.2　

个体防护装备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

从业人员为防御物理、化学、生物等外界因素伤害所穿戴、配备和使用的各种护品的总称。

[来源：GB 39800.1—2020，2.1]

4　基本要求

申请浙江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经营单位证书的会员单位需承诺执行《劳动防护用品经营服务规范》

团体标准，制定劳动防护用品验收、保管、定期检查和失效报废等管理制度，满足附录 A（资料性）经

营单位评价指标说明中D和E的要求。

5　采购

5.1　要求

仅
供
评
审



T/ZJOSH 00001—20XX

2

5.1.1　参照 GB3980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系列标准和 AQ6111—2023《个体防护装备安全管理规范》

的规定，从正规渠道进行采购，积极采购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的个体防护装备自

愿性产品认证证书的劳动防护用品（适用时）。

5.1.2　采购的进口劳动防护用品，应符合现行有效的中国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及相关的规定。

5.1.3　采购的劳动防护用品应符合中国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没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应符合地方

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

5.2　管理

5.2.1　保存劳动防护用品供货商、制造商的营业执照、产品商标注册证书、产品型号规格及执行标准、

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由具有检测资质（取得 CMA资质）的检检机构出具的产品符合国家或行

业标准的检验检测报告和其它质量证明文件，并定期更新，保持文件有效。进口劳动防护用品国内供货

商还应提供相关授权文件。

5.2.2　进货时索取的证、票等资料，按供货商名称或者产品种类整理建档备查。

5.2.3　至少有 1名兼职质量管理员，及时对购进的劳动防护用品的外包装完整性、标识符合性及产品外

观质量进行初步检查，确保产品采购渠道规范。

5.2.4　应能提供供货商出具的正式销售发票或者销售凭证，留具真实地址和联系方式。

6　储运

6.1　台账记录

6.1.1　建立进货查验台账，及时、准确记录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执行标准、数量、生产批号、失效日

期、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

6.1.2　产品实物（批次）与进货票据和查验记录对应，做到账物相符，产品进货渠道清楚。

6.1.3　建立产品出仓台账，及时、准确记录销售产品的名称、型号规格、数量等，销售至用人单位和经

销商的产品流向清楚。

6.2　失效报废

6.2.1　设立劳动防护用品专用储存库，专人负责产品的保管、出入库和日常管理工作，保证产品的储存

安全。

6.2.2　做到先进先出，对储存的产品每半年做一次定期检查，保证销售的产品处于良好的状态。

6.2.3　有效期内由于保存不当发生变形、霉变、虫蛀和破损等情况，应一律进行报废处理；过期或到达

强制报废期限的产品一律进行报废处理；产品标准另有特殊规定的按照标准要求执行。

6.2.4　设立失效产品检查、报废登记簿，及时、准确记录报废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数量、时间、来源、

问题、处理情况、经办人等

6.3　仓库管理

6.3.1　仓库管理规范，有防火、防盗、防霉变的安全措施，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防汛防潮物资。

6.3.2　仓库应干燥通风，不准接触高温、明火、腐蚀物质和尖锐的坚硬的物体，不得长期暴晒。

6.3.3　仓库环境整洁，货架摆放有序，通道畅通。

6.3.4　货物应按类分放。

6.4　配送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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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搬运时忌用钩刺工具，防止日晒雨淋。

6.4.2　安全帽的堆码不可侧向，以防变形。

6.4.3　眼镜、眼罩不得挤压。

6.4.4　防尘用品应轻拿轻放，堆码时不得重压和挤塞。

7　销售

7.1　渠道

7.1.1　可通过商店、超市、专业市场，以及互联网等渠道销售劳动防护用品，应符合劳动防护用品相关

管理规定。

7.1.2　通过互联网，采用电子商务方式销售劳动防护用品的，除应符合本标准的各项规定外，还应遵守

国家有关网络经营的各项规定。

7.2　人员

7.2.1　经营管理人员应熟知国家相关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法规、政策和有关劳动防护用品的产品标准、

配备标准及其它相关规定。

7.2.2　销售人员应熟知和掌握劳动防护用品的产品知识，能为用户正确介绍劳动防护用品的性能、特点

和使用常识，能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推介选用符合生产活动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

7.2.3　主要负责人、质量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等应持有国家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组织劳动防护用品专业

知识培训证书。

7.3　质量承诺

7.3.1　明示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承诺。

7.3.2　不销售假冒伪劣和失效报废的劳动防护用品。

7.3.3　不销售无营业执照和出厂检验合格报告的生产厂家生产的劳动防护用品。

7.3.4　不销售无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产品（国家实行许可证管理的产品）。

7.3.5　不销售执行标准低于中国相关标准的进口劳动防护用品。

8　质量追溯

销售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产品能够在全国性权威的追踪溯源系统查询，实现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提供的产品检验报告能够实现追踪溯源。

9　服务

9.1　在接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举报、自查或执法部门抽查中发现产品质量不符合质量标准，立刻停止销

售、下架封存，通知相关生产企业、供应商和使用者，并记录停止销售和通知情况。

9.2　对已售出的危害劳动者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产品，及时通知购货人退货，将不合格产品追回和销毁。

9.3　发现假冒伪劣的劳动防护用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9.4　在与用人单位发生质量争议时，鼓励通过自主协商、互谅互让，主动解决质量纠纷。

9.5　积极向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宣贯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为用人单位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提升用人

单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管理能力。

9.6　为促进经营者提高服务水平和加强行业自律，鼓励参加行业组织开展的评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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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经营单位评价指标

评价结果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A B C
备注

1.主体资质合法，有市场监督（行政审批）管理部

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涵盖劳动防护

用品的销售。

   

2.诚信经营，未发生销售假冒伪劣劳动防护用品和

无生产许可证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行为，未发生因

违法行为被行政机关处理的现象。

   

3.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4.经营管理人员熟悉国家相关安全生产法规、政策

和有关劳动防护用品的产品标准、发放标准及其它

相关规定。

   

主要负责人、质量管理员

未持有劳动防护用品知识

培训证书的直接评价为 C

5.经销人员熟悉和了解劳动防护用品的相关知识，

能为用户正确介绍劳动防护用品的性能、特点和使

用常识，能为用户推介选用符合生产活动要求的劳

动防护用品。

    

一 主体信用

6.有经营劳动防护用品验收、保管、定期检查和失

效报废管理制度。
    

1.企业成立时间达到 1年以上，劳动防护用品应为

主营业务，且有经销特种劳动防护用品业绩。

2.有满足经销产品所必需的经营场地、资金和储存

条件。

经营面积少于 60平方米

的直接评价为 C

3.仓库管理规范，有防火、防盗、防霉变的安全措

施，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防汛防潮物资。

4.从业人员 5人以上。 5人以下直接评价为 C级

二 经营活动

5.环境整洁，货架、柜台产品陈列摆放有序、整齐

美观，并留存经营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合格样品。

三 进货查验

1.至少明确 1名兼职质量管理员，及时对购进劳动

防护用品的包装标识及质量进行检查，确保所经销

的产品渠道规范，有检验合格证，标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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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结果

备注
A B C

2.保存劳动防护用品供货商的营业执照、产品注册

商标证书、产品型号规格及执行标准、检测检验机

构提供的产品检验报告、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及附

件、产品认证证书及其它质量证明文件，并定期更

新，保证证书有效。

3.经销进口的一般劳动防护用品,其安全性能不得

低于我国相关标准。经销进口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应当按规定取得安全标志。

无经销进口产品的，本项

不纳入评价

4.经营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取得产品认证证书。
全部品种有产品认证证书

的直接评价为 A

5.应能提供供货商出具的正式销售发票或者销售凭

证，留具真实地址和联系方式。

6.进货时索取的证、票等资料，按供货商名称或者

产品种类整理建档备查，妥善保管。

1.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及时、准确记录产品的名称、

型号规格、执行标准、数量、生产批号、失效日期、

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

2.产品实物（批次）与进货票据和查验记录对应，

做到账物相符，产品进货渠道清楚，销售至生产经

营单位产品的流向清楚。

四 查验记录

3.从事批发业务的，要建立产品销售台帐，及时、

准确记录批发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数量、流向等

内容。

1.定期检查库存产品，设立失效产品检查、报废登

记簿，及时、准确记录报废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数量、时间、来源、问题、处理情况、经办人等。

   

2.产品经营者在接到使用者举报、自查或执法部门

抽检中发现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立即停止销售、

下架封存，通知相关生产企业、供应商和使用者，

并记录停止销售和通知情况。

五 失效报废

3.对已售出的危害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的产品，

及时选择能够覆盖销售范围的新闻媒体予以公告，

或者在营业场所内公示，通知购货人退货，将不合

格产品追回和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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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结果

备注
A B C

1.明示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承诺并在店堂醒目处悬

挂，向顾客保证不销售假冒伪劣和失效报废的产品，

并能为用户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

2.发现假冒伪劣的劳动防护用品及时向协会报告。
六 质量承诺

3.在与购货人发生质量争议过程中，通过自主协商、

互谅互让，主动解决质量纠纷。

说明：每一个二级评价指标评价结果分为 A、B、C三个等级：

A：该指标制度化或实施过程符合要求，实施情况好；

B：该指标制度化或实施与指标要求存在部分缺陷；

C：该指标制度化或实施方面属空白或存在严重缺陷；

D：26个二级评价指标中：A级指标个数≥19 个（其中不经营进口的劳动防护用品的，A级指标个

数≥18 个）且 C级指标≤2个的，评价为符合标准；

E：经整改、并经两个月内复评满足 D要求的，评价为符合标准。

仅
供
评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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